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22”一般中毒和窒息
事故调查报告












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22”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



目 录
	2
	2
	2
	3
	4
	4
	5
	7
	7
	7
	8
	8
	8
	8
	8
	8
	9
	9
	9
	10
	10
	10
	10
	11
	12
	13
[bookmark: _Toc16542_WPSOffice_Level1]





[bookmark: _Toc12023_WPSOffice_Level1]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22”一般中毒和窒息
[bookmark: _Toc28049_WPSOffice_Level1]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8月22日上午11时42分许，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巴什阿特巴什村辖区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垃圾中转站发生一起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事故处置、调查、善后等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要求住建局以及相关部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由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住建局、人社局、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墨玉县人民检察院全程参与监督，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方式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22”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作业场所存在事故隐患、 作业人员违规作业、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救援人员盲目施救、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失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620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0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7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5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017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5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049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3] 事故发生单位：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7MABY1P，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向某，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人民币，成立日期：2017年9月14日，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新大巴扎路城管大队1号楼2单元3楼，经营范围：绿化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城乡市容管理；清洁服务；市政设施设备管理及维护；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市政道路工程建筑；物业管理；其他清洁服务。汽车租赁；滴灌设备销售及安装；绿化苗木、花卉、种子生产及销售；销售美术工艺品。
[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5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2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发生单位建设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2]2016年8月24日，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墨玉县垃圾中转站批复文件，关于墨玉县城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系统工程初步设计及招标方案的批复（和发改项目[2016]104号）。2018年6月3日，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施工单位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532222018055。2019年12月10日，墨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验收文件，关于印发《墨玉县城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系统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的通知（墨发改项目[2019]485号）。
[bookmark: _Toc144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889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9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2]1.艾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保安，死亡人员。
2.塔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托胡拉站组长，受伤人员。
3.吾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保安，受伤人员。
4.阿某，男，墨玉县开源污水净化处理厂员工，受伤人员。
5.凯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站长，受伤人员。
6.向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7.艾某，男，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bookmark: _Toc20525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任命艾某为总经理，任命凯某为墨玉县垃圾中转站站长，制定了墨玉县垃圾中转站管理制度、垃圾中转站操作规程、制定了总经理岗位职责、垃圾中转站站长岗位职责，制定了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应急预案。在涉事作业过程中，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有效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_Toc2167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9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626_WPSOffice_Level2]（五）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761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6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421_WPSOffice_Level2]  2024年8月22日11时42分许，喀拉喀什镇巴什阿特巴什村辖区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垃圾中转站，因污水井管道堵塞，保安艾某下井疏通时晕倒，随即垃圾中转站员工塔某下井救人后晕倒，随后垃圾中转站保安吾某找来棍棒于11时43分许下井救人后晕倒。垃圾中转站保安茹某在现场发现3人在污水井内晕倒后，随即大声呼叫，隔壁墨玉开源污水净化处理有限公司员工阿某听到呼叫声后，立即跑到事故现场，于11时49分许佩戴安全绳，刚下井一半就感觉要晕倒，后被立即拉出。垃圾中转站站长凯某于11时54分佩戴口罩、安全绳下井将污水井内晕倒的3人救出。
[bookmark: _Toc2938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178_WPSOffice_Level2]（六）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349_WPSOffice_Level2]事故发生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巴什阿特巴什村辖区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垃圾中转站院内进门左侧20米处。经现场勘验，污水井直径70cm，污水井高度275cm，污水井内侧有铁制爬梯，污水井周围为水泥地面。事故发生时污水井内堵塞，垃圾中转站保安下井进行疏通作业，属于有限空间作业。经查，事故相关作业人员在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未按规定履行作业审批程序和佩戴安全防护用品，也未使用任何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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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涉事污水井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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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0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651_WPSOffice_Level2]图3  涉事污水井深度
[bookmark: _Toc10043_WPSOffice_Level2]（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footnoteRef:0]]等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05万元。 [0: []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直接经济损失指因事故造成人身死亡及善后支出的费用和毁坏财产价值。] 

[bookmark: _Toc2154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45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312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8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1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1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042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墨玉开源污水净化处理有限公司保安哈某听到有人呼救立即赶赴现场，于11时44分拨打120急救电话，11时57分许墨玉县人民医院3辆救护车先后赶至墨玉县垃圾中转站对伤者展开现场急救检查，并将受伤人员转移至墨玉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其中艾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名伤者住院治疗。
[bookmark: _Toc213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3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63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31_WPSOffice_Level2]（二）医院的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767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891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6204_WPSOffice_Level3]1.救治情况
[bookmark: _Toc761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3]2024年8月22日11时57分救护车将艾某转移前往墨玉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艾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名伤者住院治疗。
[bookmark: _Toc3262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4453_WPSOffice_Level3]2.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相关单位协调，涉事单位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善后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
[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5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88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519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6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626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6212_WPSOffice_Level2]死者艾某未经专业培训，不清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在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入污水井进行清理作业，根据墨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墨）公（刑）鉴（病理）字〔2024〕099号鉴定意见，艾某符合甲烷类中毒死亡。         
[bookmark: _Toc32390_WPSOffice_Level2]（二）间接原因
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缺失。
[bookmark: _Toc1891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1]1.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混乱。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有限空间作业方面，未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规定，未进行风险辨识，未遵守有限空间作业应“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未执行作业审批制度，未制定作业方案并采取预防措施，作业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现场管理缺失。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未配备必要的检测、通风、防护装备。
3.安全风险意识不足。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工作流于形式。
[bookmark: _Toc21678_WPSOffice_Level1]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37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162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单位
经调查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二是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三是未有效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_Toc551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587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6638_WPSOffice_Level2]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于2024年8月11日在墨玉开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进行了有限空间作业警示教育培训和工作安排部署。墨玉县城市建设监察大队于2024年7月7日和8月4日到墨玉县垃圾中转站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事故发生当天住建局有关人员在墨玉开源污水净化处理有限公司（垃圾中转站隔壁单位）检查工作，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救援。
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企业监管不到位，一是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虽在近期开展了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警示教育会议，但涉事企业未参加，警示教育培训未进行全覆盖。二是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及时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未督促指导企业及时配备相应劳动防护用品和救援救生设备。
[bookmark: _Toc14476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发生属地
2024年以来，喀拉喀什镇人民政府共检查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18次，检查问题共计12条，开展地震应急演练2次。从属地检查问题来看，发现安全生产问题能力较弱，检查问题不深不细。
[bookmark: _Toc1717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512_WPSOffice_Level1]五、对责任单位和有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的建议
[bookmark: _Toc2933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1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5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175_WPSOffice_Level2]（一）因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以追究责任人员
艾某，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垃圾中转站保安，未经专业培训，不清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在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入污水井进行清理作业，符合甲烷类中毒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57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225_WPSOffice_Level2]（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凯某，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垃圾中转站站长，未对垃圾中转站内污水井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未及时排查污水井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footnoteRef:1]]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40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85_WPSOffice_Level2]（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二是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三是未有效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footnoteRef:3]]、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4]]、第四十五条[[footnoteRef:5]]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6]]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企业监管不到位。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虽在事故发生前开展了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警示教育会议，但涉事企业未参加，警示教育培训未进行全覆盖。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监管单位未及时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未督促指导企业及时配备相应劳动防护用品和救援救生设备。以上存在的问题，建议对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
3.喀拉喀什镇人民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2024年以来，喀拉喀什镇人民政府检查墨玉县垃圾中转站问题来看，属地发现安全生产问题能力较弱，检查问题不深不细。以上存在的问题，建议对喀拉喀什镇人民政府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
[bookmark: _Toc9549_WPSOffice_Level2]（四）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向某，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footnoteRef:7]]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8]]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63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8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1]2.艾某，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未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0043_WPSOffice_Level1]3.陈祺策，时任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现任和田市农业农村局干部），分管安全生产和城管大队工作，对所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未有效监督检查，未发现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在全县安全生产会议上通报。
4.李俊杰，2024年7月任墨玉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作为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后，第一时间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因工作接任时间短、业务工作不熟悉，误以为受伤人员情况无需上报，导致4名受伤人员信息未录入系统出现漏报情况，建议在全县安全生产会议上通报。
6、 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 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建议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职责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监管体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断提高监管水平，督促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加强日常安全管理的基础上，着重加强有限空间等特殊危险作业管理。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建议喀拉喀什镇人民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对辖区企业有限空间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消除企业管理漏洞和盲区，督促企业加强有限空间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做好事故警示教育工作，及时向辖内企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形成震慑作用。
[bookmark: _Toc2006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09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36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74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083_WPSOffice_Level1]（三）建议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执行行业主管部门关于有限空间安全作业有关要求。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特别要突出对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事故警示，培训内容要特别突出危险因素识别、安全作业及施救具体措施。教育指导并督促从业人员牢固树立“有限空间，无限风险”的安全认知和理念，并按规定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坚决纠正违章作业、杜绝盲目施救等行为，真正提高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bookmark: _Toc21304_WPSOffice_Level1]墨玉县喀拉喀什镇墨玉县高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22”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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